
证券代码：603190 证券简称：亚通精工 公告编号：2026-044

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项目进展暨签订合同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交易概述：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全资

子公司莱州亚通重型装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通重装”）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

有限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签署辅助运输专业化服务合同，合同总金额为

859,969,575.49 元（含税）。

 风险提示：该合同的预计服务期限为五年，公司会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来

确认各年度收入，各年度的收入确认金额存在不确定性，对 2026 年度业绩的影响

也存在不确定性。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

响，存在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

资风险。

一、交易概况

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2 日披露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6-037），亚通重装收到国家能源集团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发送的《中

标通知书》。2026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收到亚通重装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神东煤炭分公司签署的《神东煤炭大柳塔煤矿、寸草塔煤矿辅助运输专业化服务合

同》，合同总金额为 859,969,575.49 元（含税）。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

成重大资产重组。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

公司名称：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10821770043971N

负责人：杨栓

成立日期：2005 年 01 月 27 日

地址：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大柳塔镇



经营范围：组织煤炭开采、洗选及其加工；煤炭运输、销售；开展煤炭经营的

配套服务；矿用机械设备的研制、生产、销售、维修；煤炭综合利用；建筑安装；

转供电、供热、供水；办公自动化设备的销售及维修；地质测量；环境治理；建筑

材料开发、生产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

公司与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三、合同主要内容

1、合同签署方：

甲方(委托方)：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

乙方(受托方)：莱州亚通重型装备有限公司

2、服务内容：本次神东煤炭大柳塔煤矿、寸草塔煤矿辅助运输专业化服务项

目，由专业化服务单位负责提供车辆、司机、燃油、大修、日常检修、年检等服务。

3、服务地点：大柳塔煤矿、寸草塔煤矿

4、服务期限：自 2026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31 年 6 月 30 日止，共计 1826 日历

天。服务期届满或结算金额达到合同总价时，合同自动终止。乙方实际服务开始日

期与本条约定期限不一致的，服务期以实际起始时间为准；实际起始时间迟于约定

服务期限起始日的，服务期限不予顺延。

5、履约保证金：履约保证金为合同金额的 1%，在签订合同前，乙方向甲方一

次性交纳。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、不履行合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的，甲方可根据违

约情形扣除相应的履约保证金。履约保证金被部分或完全扣除后，甲方可在支付乙

方的服务费中直接扣除补足。合同履行完毕后，经甲方确认无争议的，无息退还相

应履约保证金。

6、服务金额：859,969,575.49 元（含税）

7、支付周期：按月度支付服务费

8、违约责任：

甲方违约：（1）无正当理由拒付服务费用且迟付款超过 6个月的，甲方应支付

迟延付款金额利息；（2）甲方无正当理由对乙方服务成果不验收或验收合格不接受

的，自约定的验收和接受期限届满后三个月起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除支付应付的合

同价款外，按应付服务金额 10%支付违约金。

乙方违约：（1）乙方不能按照约定的时间提供专业化服务或者提交服务成果的：

迟延或者中断 50 天(含)以内，按年度服务费用总额(年度服务费用总额为中标/成



交通知书中确定的总金额的平均年度合同金额。下同)2‰/天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

迟延或中断超过 50 天，按年度服务费用总额 10‰/天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最高不

超过年度服务费用总额 20%；如严重影响到甲方整体安全或系统性生产，按年度服

务费用总额 30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（2）乙方提供的服务质量不符合约定，在甲方

规定时限内仍未整改完善的，按违约发生次数*年度服务费用总额 2‰向甲方支付

违约金，一个结算周期内违约发生次数累计不超过 5次。（3）乙方不按期提供结款

所需相关凭证的：迟延 30 天(含)以内，按年度服务费用总额 0.5‰/天向甲方支付

违约金；迟延 30 天以上，按年度服务费用总额 0.5%/天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最高

不超过年度服务费用总额的 20%。乙方提供的发票不符合国家或地方税务规定，导

致给甲方造成税金损失、税款滞纳金或罚款等，乙方除应赔偿甲方损失外，还应承

担合同金额 5%的违约金。（4）乙方无正当理由擅自终止履行合同的，按年度服务

费用总额 20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（5）乙方未按国家规定给其工作人员交纳五险一

金、安全生产责任险和意外伤害险等国家规定应缴纳的保险费用的，按未缴纳保险

人数*年度服务费用总额 2‰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（6）乙方因提供服务引起的安全、

环保等责任事故，使甲方受到行政处罚的，甲方在乙方服务费中扣除该处罚费用，

并追究违约责任，违约金为年度服务费用总额的 1-5‰。（7）乙方纳税主体身份发

生变更或者由一般计税修改为简易计税模式，未在变更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告知甲

方的，应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 5%的违约金。（8）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或甲方要求

时间内提供书面质保金或履约/风险保证金退还申请的，应向甲方支付保证金额

10%的违约金。（9）除（1）-（8）条，乙方违反本合同其他约定的，还应向甲方支

付年度服务费用总额 2‰的违约金。

9、索赔：乙方除应承担因不能按照约定的时间提供服务或提供的服务不符合

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外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还应予赔偿。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

甲方误工和减产损失、替代专业化服务的费用、重新招标委托费用、已支付货款的

同期银行利息及由此产生的其他费用。乙方在收到甲方索赔通知后 14 天内未作回

复，视为接受甲方的索赔主张。

10、履约/风险保证金退还：履约期满后，无任何服务质量问题的，甲方按照

相关制度约定退还履约保证金；存在服务质量缺陷或者其它争议的，甲方按照服务

质量考评结果扣除相应保证金后，按照合同约定乙方账户完成剩余金额支付。风险

保证金退还按照甲方相关制度落实执行。

11、生效条件：本合同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双方单位公章或



合同章后生效。

四、合同对公司的影响

合同的预计服务期限为五年，总金额为 859,969,575.49 元，约占公司 2025 年

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46.74%，如该项目顺利实施，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产

生积极的影响。该合同的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、经营的独立性。

五、风险提示

该合同的预计服务期限为五年，公司会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来确认各年度收

入，各年度的收入确认金额存在不确定性，对 2026 年度业绩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

性。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存在导致合

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7 月 2 日


